劳动争议和解协议

甲方（用人单位）：                        
身份证号码：                              
乙方（员工）：                            
身份证号码：                              
甲乙双方就劳动争议事宜，经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和解方案
（一）甲方应于    年    月    日前，向乙方一次性支付款项共计人民币（大写）            （¥    元）。此款项已涵盖甲乙双方因劳动争议、劳动关系履行与解除所涉及的全部补偿及赔偿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各项工资、加班工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以及与社会保险相关的补偿等。除本协议约定金额外，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主张其他任何形式的报酬、赔偿或补偿。
（二）双方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已于    年    月    日解除。
二、付款与撤诉安排
双方应于    年    月    日共同前往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理乙方所提起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的撤诉手续。甲方应在乙方办妥撤诉手续的同时，将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款项一次性足额支付给乙方。乙方应在收到款项后向甲方出具相应收款凭证。
三、乙方承诺
乙方承诺在收到甲方支付的全部款项后，立即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法院申请撤诉，并确保完成撤诉程序。乙方保证不再就本协议所涉劳动争议事宜向任何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法院重新提起仲裁或诉讼。无论乙方是否完成撤诉程序，或是否存在另行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的情形，均不影响本协议的法律效力。
四、违约责任
如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支付款项，乙方有权不办理撤诉手续，并可依法主张权利。
五、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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